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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行为
员工具有以下任何情形之一的，即被认定为违反了《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和《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

（一）因涉嫌违法被刑事拘留、逮捕、行政拘留、司法拘留、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应聘时向公司提供的个人信息资料全部或部分是虚假的，包括但不限于：身份信息、户籍信息、学历学位信息、工作履历信息、资质资格信息、健康体检信息、信用报告信息等。
（三）在职违反职业操守、未尽在职忠诚义务、未经公司允许自己或在其他单位从事买卖盈利或兼职，包括不限于注册公司或个体工商户成为法人、入股他人公司成为股东、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劳务关系、雇佣关系、非全日制劳动关系或任何兼职行为（电商、微商、直销、其它兼职等）

（四）自营、经营、投资、间接指挥他人参与和本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业或业务。
（无）与跟公司有竞争关系或商业往来关系的个人或组织存在业务关联关系，有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的。

（六）盗窃、破坏、挪用公司财务财产或将公司财产占为己有或赠送他人，金额在 200 元人民币以上的。 

（七）私自接受公司客户或供应商或利害关系方任何好处及报酬的。

（八）利用公司资源、客户信息、市场渠道，谋取私利的。

（九）任何原因给公司信誉或名誉造成损害的，包括不限于被媒体报道。

（十）公司客户或公司的合作单位给予 3 次或以上投诉的。

（十一）正常工作时间消极怠工或从事与工作任务无关的事情，被公司累计警告  2 次以上的。

（十二）正常工作时间内无论何种原因与同事、客户、领导等发生吵架、打架、言语侮辱、胁迫恐吓、性骚扰、赌博、盗窃等不法行为或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的；
（十三）伪造、变造、盗用公司一切印章；篡改、盗窃、伪造公司文件、档案等各种凭证、记录文件的。

（十四）遗失公司、关联公司、供应商及客户重要物品及资料的（如车辆、印章、合同、发票、款项等）；
（十五）严重失职或营私舞弊造成公司损害金额在  1000 元人民币以上的。

（十六）员工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经公司提出拒不改正的。

（十七）申请虚假病假或在病假医疗期内，从事与治病休息无关的旅游、兼职等行为。

（十八）公司依据经营发展状况、劳动合同相关约定，合理合法调岗员工拒绝接受的。

（十九）工作中不服从管理或不按领导的指令行事或不服从工作分配。

（二十）违反保密义务，泄露公司商业秘密的。

（二十一）在工作之外有不当行为，经媒体曝光或传播，给企业造成不利影响的。

（二十二）迟到：一个月内累计迟到2 次以上或早退 2 次以上，或一个月迟到早退合计 4  次以上的。

（二十三）旷工：一年内累计旷工 5 日以上或连续旷工 2 日以上。（旷工不发当日工资取消全勤奖）。

以下情形视为旷工：

员工未填写书面请假单或填写了请假单未获得批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

员工请假期限已满或续假未获得批准未回到工作岗位的。

（2）
迟到或早退超过1小时的（视为旷工0.5天）
（3）
工作时间（包括加班时间），未经领导批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旷工时间按离岗时间计算。

（4）
病假、事假、婚假、丧假、产假、陪产假、年休假等假期未按规定办理书面请假手续的。
（5）
无正当理由拒绝工作的，旷工时间按拒绝工作时间计算。

（6）
上下班时间未打卡，且未有任何出勤凭证，旷工天数按考勤记录缺勤日计算；

（7）
用不正当手段骗取、涂改、伪造休假证明、病假单申请了病假，该假病假期间视为旷工；

（8）公司依法依规、依据双方约定合理调整员工岗位，而员工未按照公司的调岗要求报到上岗的。

（9）被司法机关审查、拘留、传讯、拘留等不能执行正常工作的。

（10）公司其他规章制度规定视为旷工的情形。

（二十四）新入职人员与公司经理级（含）以上管理人员存在亲属关系，而未如实告知的。

（二十五）根据公司《奖惩管理办法》记大过  2  次以上的。
（二十六）私自收取并截留客户任何货款或费用的。

（二十七）未使用公司指定收款帐户收取货款。

（二十八）弄虚作假、虚假报销的。

（二十九）私自与客户交易的（做私单）

（三十）员工不辞而别的，指拟离职员工未依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提前通知义务，而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行为。

（三十一）以公司名义在外融资、赊欠、借贷、担保；

（三十二）未经法定代表人书面授权私自以公司名义对外未经法定代表人书面授权私自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约、采购材料与租赁机械设备、劳务分包、用工招聘、租赁、借贷、赊欠、担保、收货、收款、对帐、结算、证明、承诺、放弃优先受偿权、转包与分包工程、确认违约处罚、减少工程债权、确认债务等建立债务债权关系的；

（三十三）以公司名义围标、串标、行贿；
（三十四）员工从事兼职工作，或超出公司规定盖章，或在公司内部做生意，或非投标岗位员工代表公司到市场上投标，或利用（借用）公司资质（资源）为自己（或他人）招投标（或做生意），或与分公司（区域公司）的承包人（负责人）串谋借用公司资质为自己投标（或做生意）谋利，或代打保证金。

（三十五）为公司有纠纷之原告（或对立面）作证的：

其他补充情形：
 （三十六）其他补充见前期后期的专门文件规定  ；                                                                              
 （三十七）见每年更新的《奖惩管理办法》的规定；                                                 
二、严重违纪和违章的处理

（一）以上第一条规定的内容系公司无法容忍的底限，与其他规定相冲突的，优先适用本规则。

（二）超出本规则范围的其他情形，如果公司对该行为有专门文件规定的适用专门文件规定，如果没有专门文件规定的，执行《惩罚管理办法》的规定。

以上内容已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公司已向我展示了民主程序制定过程的相关资料，同时我已学习并知晓上述规章制度的含义，愿意遵从。

员 工 签 字：

（骑缝手印）                           告知日期：2016年1月 8  日



